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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税·新知
——股权“平价转让”，
个税风险愈增



近期广东的中山、珠海横琴及天津等地的
工商、税务部门陆续发布通知明确，在个
人转让股权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前，市场主
体登记机构需要先查验与该股权转让交易
相关的个人所得税完税凭证，查验符合要
求的才予以办理股权变更登记；未依法完
成纳税申报或凭证查验不符合要求的，不
予办理股权变更登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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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权“平价转让”，个税风险愈增

随 着 我 国市 场 经 济的 发 展， 个 人参 与 投资 活 动、进 行 股 权交 易 日 益频 繁 。而 个 人的 股 权转 让 活动
较 无 规 律且 交 易 信息 隐 蔽， 税 务机 关 在征 管 过程中 较 难 抓取 个 人 股东 信 息、 股 权转 让 价格 的 真实
数 据 ， 容 易 造 成 税 源 流 失 。 为 堵 塞 个 人 股 权 转 让 方 面 的 税 收 管 理 漏 洞 ， 国 家 税 务 总 局 早 在 2014
年 出 台 了 《 股 权 转 让 所 得 个 人 所 得 税 管 理 办 法 （ 试 行 ） 》 （ 国 家 税 务 总 局 公 告 2014年 第 67号 ，
以 下 简 称 为 “ 67号 公告 ”）， 相关 的征 管规 定包 括：

关于股权转让的征管要求

扣 缴 义 务 人 应 于 股 权 转 让 相 关 协 议 签 订 后 5 个 工 作 日 内 ， 将 股 权 转 让
的 有 关 情 况 报 告主 管税 务机 关

扣 缴 义 务 人 、 纳 税 人 应 当 在 股 权 转 让 协 议 已 签 订 生 效 等 情 形 下 的 次 月
15日 内 向 主 管 税务 机关 申报纳 税

被 投 资 企 业 应 当 在 董 事 会 或 股 东 会 结 束 后 5 个 工 作 日 内 ， 向 主 管 税 务
机 关 报 送 与 股 权变 动事 项相 关的董 事会 或股 东会 决议 等资料

被 投 资 企 业 发 生 个 人 股 东 变 动 或 者 个 人 股 东 所 持 股 权 变 动 的 ， 应 当 在
次 月 15日 内 向 主 管税 务 机 关 报 送含 有 股 东 变 动信息 的 《 个 人 所 得 税基
础 信 息 表 （ A表 ） 》及股 东变 更情 况说 明

税 务 机 关 应 加 强 与 工 商 部 门 合 作 ， 落 实 和 完 善 股 权 信 息 交 换 制 度 ， 积
极 开 展 股 权 转 让信 息共 享工 作

征管
规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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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 人 所 得税 改 革 开展 以 来， 个 税的 征 收管 理 更为系 统 化 、规 范 化 。修 正 后的 《 中华 人 民共 和 国个
人 所 得 税法 》 第 十五 条 明确 规 定， 个 人转 让 股权办 理 变 更登 记 的 ，市 场 主体 登 记机 关 应当 查 验与
该 股 权 交 易 相 关的 个人 所得 税的完 税凭 证。

根 据 上 述法 规 要 求， 扣 缴义 务 人、 纳 税人 在 进行股 权 转 让时 应 先 到主 管 税务 机 关办 理 纳税 申 报，
按 照 股权 转让 收入 减除 股 权原 值和 合理 费用 后的余 额 为应 纳税 所得 额， 按 “财 产转 让所 得” 20%
的 税 率 计算 缴 纳 个人 所 得税 。 完税 后 ，被 投 资企业 才 能 到主 管 工 商局 办 理股 东 变更 登 记。 然 而，
过 往 在 实际 执 行 时， 各 地工 商 、税 务 部门 对 政策理 解 、 把握 的 口 径不 尽 相同 ， 部门 之 间有 关 股权
转 让 的 信息 互 联 互通 未 完全 实 现， 实 操中 会 出现个 人 股 东尚 未 申 报缴 纳 个税 ， 但已 经 完成 了 工商
变 更 的 情况 ； 过 往就 有 纳税 人 利用 这 方面 的 征管漏 洞 ， 个人 股 东表 面 上以 股 权成 本 价格 进 行转 让，
逃 避 缴 纳税 款 ， 后被 税 务机 关 发现 转 让价 格 偏低且 无 合 理理 由 而 核定 转 让收 入 ，要 求 个人 股 东补
缴 税 款 及 滞 纳 金。

从 各 地 税务 局 及 市场 监 督管 理 局近 期 陆续 联 合发布 关 于 个人 股 权 变更 登 记需 查 验完 税 凭证 的 通告
可 以看 到， 相关 部门 已开 始加 强有 关个人 股权 转让的 征管 ， 67号公 告及 个人所 得税 法中 关于 股权
转 让 变 更登 记 “ 税务 前 置” 的 规定 正 在逐 步 落实执 行 ， 可预 见 之 后针 对 个人 股 东股 权 转让 的 税务
征 管 会 愈 加 严 格， 税务 如无 合规申 报， 工商 变更 也难 以完成 。

税务局与市场监督管理局加强联动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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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权“平价转让”，个税风险愈增

另 外 ， 目前 市 场 上以 平 价进 行 股权 转 让还 原 代持股 权 、 通过 大 股 东低 价 或平 价 转让 股 权实 施 员工
激 励 的 操作 较 为 普遍 ， 因为 没 有应 纳 税款 而 容易引 起 税 务机 关 的 关注 ， 如果 未 能提 供 充分 的 资料
证 明 其 转让 价 格 的合 理 性， 会 被税 务 机关 质 疑申报 转 让 价格 的 合 理性 。 如税 务 机关 审 查后 不 认可
转 让价 格， 可依 据、 参照 67号 公告 第十四 条规 定依 次按 净资 产法 、类 比法 、其他 合理 方法 核定 股
权 转 让 价 格 ， 按“ 财产 转让 所得” 征收 20% 的个人 所得 税。

综 上 所 述， 个 人 股东 进 行股 权 转让 时 ，应 遵 循主管 工 商 、税 务 部 门的 要 求进 行 合规 申 报， 并 注意
留 存 可 证 明 转 让价 格合 理性 的相关 资料 ，避 免引 起不 必要的 合规 风险 。

做好税务风险管理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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